
攀环发〔2018〕213号


攀枝花市环境保护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主要污染物

总量减排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环境保护局，钒钛高新区环保分局，攀钢集团公司：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确保完成2018年度大气、水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任务，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目标任务
根据省“三大战役”办《关于印发2018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约束性指标计划的通知》（川污防“三大战役”办〔2018〕9号）要求，2018年我市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分别较2015年削减18253吨、3307吨、120吨和18吨，削减比例分别为22.04%、12.06%、0.00%和0.00%。市“三大战役”办印发《关于下达2018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约束性指标计划的通知》（攀三大战役办〔2018〕73号）将任务分解落实到各县（区）和攀钢集团公司，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各项工作，确保年度目标任务完成。

二、强化监督管理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任务是省政府年度考核的重要约束性指标，各单位要切实增强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步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推进减排工程项目进度，强化减排项目日常监管，建立健全减排项目年度核算台账资料，开展总量减排攻坚，进一步挖潜减排项目，多做减量，确保目标任务全面完成。

（一）推进工程减排。

    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瑞丰水泥厂脱硝设施提标升级改造工程、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炼铁厂新3号烧结脱硫系统升级改造、攀枝花市红杉钒制品有限公司和攀枝花市金江冶金化工厂锅炉煤改电是我市2018年工程减排项目。各单位对已改造完成的项目要加强管理，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保障污染物达标排放，对还在实施的项目，要督促实施进度，确保按期完成，实现减排绩效。

（二）强化管理减排和年度核查核算。

国家印发《2018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有关要求》，将有色金属冶炼、石化、炼焦行业新增纳入全口径企业管理，将环保疏浚工程、人工湿地工程纳入其他减排项目。各县（区）环保局要认真学习落实《要求》，加大对辖区重点行业企业的监管力度，组织开展减排项目现场检查，督促企业加强污染物治理设施和在线监测设施的运行、维护，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确保实现管理减排绩效。

按照《要求》督促相关企业完善年度核算资料，规范企业生产报表、在线监测数据、DCS曲线等电子台账和纸质台账的归档工作，加强季度报表指导，确保数据的准确性、逻辑性、统一性，为年终核查核算做好准备。
三、做好近期相关工作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印发《关于报送2019年四项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潜力的函》（环办便函〔2018〕293号），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印发《关于报送2018年上半年减排重点项目资料的通知》（川环办函〔2018〕408号），按文件要求，各单位做好以下报送工作：
（一）报送2018年上半年主要大气污染物减排重点项目资料。
按川环办函〔2018〕408号文件要求，9月15日前将辖区内上半年已完成（包括调试、试运行）的减排项目支撑材料报污防科；

（二）报送2019年四项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潜力。

按环办便函〔2018〕293号文件要求，结合实际，清理辖区内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四项主要污染物2019年总量减排潜力项目，于2018年9月20日前报污防科。

附件：1．2018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有关要求

2．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关于报送2018年上半年减排重点项目资料的通知（川环办函〔2018〕408号）

      3．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报送2019年四项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潜力的函（环办便函〔2018〕293号）

                           攀枝花市环境保护局

                             2018年9月13日

（联系人：王鑫 ，联系电话：3320502，邮箱：1185101175@qq.com）
攀枝花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             2018年9月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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